福建师范大学教职员工学历学位进修协议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甲方：福建师范大学（委托校教师工作处代理）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福建师范大学教职员工学历学位进修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闽师教工〔2024〕6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），经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：

甲方同意派遣丙方       （姓名）到      （单位）     专业攻读博士/硕士学历学位。

二、丙方进修类别  攻读博士/硕士学历学位 （招收类型  定向  ），进修方式为 全脱产/半脱产/在职 ，不转人事关系。丙方进修期限自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止，其中脱产进修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日止。

三、甲方履行下列职责：
1.协同乙方，配合丙方学历学位进修单位做好培养和管理工作。

2.根据《办法》中的第十三条“个人学历学位进修的培养费、住宿费和往返学校的差旅费由个人自理，学校不给予资助，教学科研人员（按照进修时的教师系列）获得博士学历学位后，可以申请一定的科研项目配套经费”。

3.根据《办法》中的第十四条“教职员工学历学位进修期间享有相应的工资待遇。在学制以内脱产进修时间一年以上的，工资予以代存（生活困难者可申请发放一定额度的工资作为生活费）；在学制以外需脱产延期的，工资予以代存，待其获得相应的学历学位证书并办理相关手续后，予以无息返还”。

4.根据《办法》中的第十六、十七条中相关规定，在丙方违约的情况下，甲方有权根据法规和制度对丙方提出处理意见。

四、乙方履行下列职责：

1.单位领导要在丙方学历学位进修前进行行前教育，提出明确的进修目标要求。

2.原则每季度应与丙方联系、沟通一次，丙方的考勤由乙方负责，并在上报的考勤表中做好写实性记录。

3.协同甲方，配合丙方学历学位进修单位做好培养和管理工作，并妥善安排丙方返校后的工作安排。

4.关心丙方学历学位进修期间的思想、学习、生活等情况，及时反馈丙方学历学位进修期间的困难。

5.根据教学科研实际情况，结合丙方的岗位职责要求，安排丙方承担一定量的教学、科研工作，负责丙方的年度考核工作，完成校、院规定的岗位职责要求。

五、丙方履行下列职责：
 1.学历学位进修期间应遵纪守法，勤奋学习，集中完成学历学位进修的任务，同时按照《事业单位聘用合同》岗位工作要求，每年应完成甲、乙双方安排的一定量的教学、科研任务，并定期认真如实地填报年度考核材料，汇报在学期间的思想、学习、工作和生活等情况，并作为年度考核的依据之一。攻读学历学位者应在规定的进修期限内获得相应的学历学位证书。

2.因特殊情况确需延长学历学位进修脱产时间的，应提前3个月凭有效证明向乙方及甲方提出延期申请；填写《福建师范大学教职员工学历学位进修延期申请表》，审核批准后方可延长脱产学习时间。

3.丙方进修期满或学成毕业，必须按期返校工作，并在返校后1个月内向甲、乙方提交书面的学习小结、成绩与综合鉴定、学历学位证书等证明。

4.攻读博士学历学位的教职员工，在获得博士学位后2年内，须以“福建师范大学”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相应论文，其中教学科研人员须以第一或通讯作者（下同）发表2篇被SCI、SSCI或CSSCI收录的与博士在学期间研究内容相关的论文；辅导员及其他非教学科研人员须发表1篇被SCI、SSCI或CSSCI收录的与所从事岗位相关的论文。攻读硕士学历学位的教职员工，在获得硕士学位2年内，须在本学科专业杂志上发表1篇以“福建师范大学”为第一署名单位的学术论文。

5. 教职员工参加各类在职学历学位进修，期满后须返校服务，服务期从学成返校工作后开始计算，获得硕士学历学位后追加3年服务期，获得博士学历学位后追加5年服务期。若脱产延期一年则相应追加3年服务期。

六、违约处理：

1.未经甲、乙双方许可，丙方擅自延期或学历学位脱产进修期满后未能如期返校工作，即视为旷工行为，相关待遇按考勤等规定办理。丙方逾期未归超过3个月，或丙方擅自更改定向委培单位，且视甲、乙双方已履行了告知义务，甲方可根据签定的《事业单位聘用合同》以及有关规定，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，并有权追究丙方相应的违约责任，其配偶或子女原属照顾性调入或聘用的一同解除聘用合同，丙方还需要向甲、乙方支付违约补偿金（退还脱产进修期间学校发放的工资待遇，并交纳每年1万元的服务期违约金）。

2.丙方获得学历学位后，服务期未满便提出调离甲方者（含调动、自费出国、离职等），丙方应根据所缺的服务年限，按比例向甲方支付上述违约补偿金。

七、甲、乙、丙三方认为需要补充的条款（共    条）：

甲方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公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丙方（签字）

委托代理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  领导签字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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